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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意見信箱 請掃我                      N  E  W  S  L  E  T  T  E  R 

   2026 年 1月號 政風室 編輯 

 
法務部表揚114年度監所教化及保護事業 
有功人士團體，晉見總統府秘書長獲肯定 

為肯定民間人士及團體在監所教化、觀護工作與更生保護等司法保護領域的

卓著付出….……（繼續閱讀 p.2） 

防貪指引案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職員協助收容人傳遞訊息篇 

某監所收容人甲之次子曾致電該監所，要求通訊接見其父、兄未果，後

由收容人甲之長子….…（繼續閱讀 p.4） 

~非身分公務員執行職務風險研析與案例宣導~ 

工程顧問洩漏採購資料圖利廠商 
某監所教誨志工乙於矯正機關協助教化活動課程。課程結束後，志工乙將

收容人書寫的心得影印….…  （繼續閱讀 p.7） 

~廉情最速遞~ 
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案例探討系列-6 
 

身分關係揭露義務之違反……（繼續閱讀 p.9） 

~【新興手法】網路購物詐騙~ 

常見詐騙手法詳解……（繼續閱讀 p.14） 

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監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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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表揚114年度監所教化及保護事業有功

人士團體，晉見總統府秘書長獲肯定 

 

        為肯定民間人士及團體在監所教化、觀護工作與更生保護

等司法保護領域的卓著付出，法務部徐錫祥政務次長、財團法

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張斗輝董事長、法務部保護司洪信旭司長及

矯正署林憲銘署長，於25日下午4時陪同114年度法務部表揚有

功人士及團體獲獎代表前往總統府晉見潘孟安秘書長。潘秘書

長代表總統府向所有受獎者致以由衷的肯定與謝意，並再次強

調民間力量在協助更生人重建生活與順利回歸社會上，具有無

可替代的重要地位。     

        本年度各機關推薦人選均有十年以上輔導及服務年資，經

本部審慎審查後，選出朱良榮先生、宋景濱先生、張來煌先生、

張麗英女士、曾瀚霖先生、黃國祥先生、溫楊梅英女士、嘉義

市真如禪寺(釋了空無雲法師代表)、鄭竹軒先生、謝明原先生獲

頒殊榮。這些得獎者均在監所教化、觀護工作及更生保護等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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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中長年付出，進出監所、接觸更生人達千餘人次，協助更生

人及其家庭不計其數。晉見過程中由張來煌先生代表全體受獎

者發表感言，分享多年投入司法保護工作的心路與堅持，並由

潘秘書長親自向其致意，以表彰其付出。 

        潘秘書長在接見時，肯定每位獲獎者長期不辭辛勞，陪伴

常被社會忽視的更生人，協助他們走過生命低谷，這份「不為

己、專為人」的精神深具典範，今日獲得表揚，實至名歸。他

並特別感謝獲獎者在推動收容人及更生人就業、職訓、家庭扶

助及弱勢支持等工作所做的努力，有效降低犯罪風險，使社會

更加祥和。他也期勉持續致力於監所教化、觀護及更生保護工

作的所有夥伴們，能秉持初衷，將無私奉獻的精神向外擴散，

帶動更多人願意給予更生人重新的機會，引領社會共同打造支

持與接納的環境，讓每一位願意改過向善的更生人，都能找到

新的開始。 

       法務部推動民間人士及團體參與監所教化、觀護及更生保

護事業，結合民間力量，從監所教化、出監轉銜至追蹤保護，

協助受刑人與更生人逐步復歸家庭與社會、遠離犯罪，共同強

化社會安全，營造安全生活環境。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資料來源：法務部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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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貪指引案例 

職員協助收容人傳遞訊息篇： 

管理員未經核准將戒護外醫人員名冊及外醫地點洩

漏予收容人 

某監所收容人甲之次子曾致電該監所，要求通訊接見其父、兄未

果，後由收容人甲之長子（同為收容人）於夜間在戒護區中央台接獲

其弟撥打至總機電話後，主任管理員乙旋將翌日戒護外醫人員名冊及

外醫地點透露予甲知悉。 

後續主任管理員乙以收容人甲面色蒼白、口齒不清等健康疑慮為

理由，通知該監所醫檢師前來辦理收容人甲父子加掛看診，惟事後發

現渠等當下並無身體不適，而係要求看診醫師開立醫囑改訂外醫地點，

該監所醫檢師予以嚴拒，在場其他管理員向收容人甲父子闡述相關戒

護外醫及監所內之規定，渠等不再堅持更換外醫地點。 

主任管理員乙涉違反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管理人員服勤應

行注意事項第 13 點：「不得為收容人傳遞訊息、金錢或其他違禁品」

規定及收容人外醫戒送應嚴守相關秘密等行政責任部分，業分別核予

記過二次及記過一次懲處。 

風險評估： 

一、 戒護區中央台主任管理員利用值班取得戒護外醫人員名冊及外醫

地點等資訊係為戒護區主管利用職權之資訊管理漏洞，擅將取得

個人資料保護法定義之個人資料、一般公務機密之戒護外就醫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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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等公文書，無端透露給受刑人知悉，此舉增加實際帶領受刑人

之主管於現場戒護上之困擾。 

二、 主任管理員擅將戒護外醫人員名冊及外醫地點事先洩露，如被有

心人士利用，恐增加戒護疑慮或人犯遭劫持之風險。 

三、 戒護區域管理員因戒護業務及收容管制所需，容易與收容人接觸

或過從甚密，時有便宜行事或自我管控不足法紀觀念薄弱等，遭

受刑人金錢利誘或提供不正利益等情。 

防治措施： 

一、 請衛生科於戒護外醫人員名冊建制或異動時，交由戒護科科長或

其指定專責人員予以保管不宜放置於戒護區中央台供人任意拿取。 

二、 落實勤務通報機制，受刑人若遇有身體不適應立即通報上級長官

及衛生科，並由衛生科等專業醫護人員處理。 

三、 可將受刑人入監前健康檢查資料連結至矯正機關，除可補強新收

健檢效益外，亦能提升成人預防保健成效，有助於增進受刑人健

康權益之維護。 

四、 落實執行機關戒護人員勤輪調機制，針對久任一職人員予以列管

並適時調整職務，避免與同一批受刑人過從甚密，導致人情請託

或違常情事發生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資料來源：法務部 矯正署114年度防貪指引案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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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非身分公務員執行職務風險研析與案例宣導~ 

工程顧問洩漏採購資料圖利廠商 

甲係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副總經理，受○○看守所間接委託，辦理

○○看守所遷建工程，其中有關工程雜項設計、規劃、製作工程預算

等業務，甲負責該項工程山坡地部分之開發設計及預算書之編製，提

供○○看守所核定招標底價，為受○○看守所委託，提供採購規劃、

設計之人員。 

甲意圖為廠商 A 不法之利益，供 A 圍標該工程之用，在台北市的

自助火鍋店內，將其所設計之前開工程詳細表及設計圖，屬關於採購

上應秘密之文書、圖畫交予 A，使 A 得以了解該項工程之詳細預算及

設計。 

風險成因： 

一、 預算書及設計圖屬於採購程序中應秘密文件，一旦外洩，極易為

不法廠商利用進行圍標，破壞招標公平性。 

二、 工程顧問等非正式公職人員常參與政府重大工程之設計與預算編

列，但機關對其行為監管較鬆，容易成為貪瀆風險破口。 

三、 洩密與圖利行為多發生於招標前隱密階段，缺乏內控與紀錄，常

導致事後難以追查與舉證。 

策進作為： 

一、 與委託顧問人員簽署保密與廉潔切結書，強化其法律責任意識。 

二、 提高設計與預算初稿階段的透明性，避免單一人員主導導致黑箱

作業。 

三、 建立工程採購前風險評估機制，對曾涉不當得標之廠商加強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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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資料來源：法務部矯正署政風室「非身分公務員執行職務風險研析與

法令遵循手冊」宣導參考教材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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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廉情最速遞~ 

 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案例探討系列-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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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資料來源：法務部廉政署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案例彙編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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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【新興手法】網路購物詐騙~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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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詐騙案例在內政部警政署【打詐儀錶板】 

（資料來源：內政部警政署「反詐騙」常見詐騙手法） 


